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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ORIENT OVERSEA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成員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316） 

 

出售合資公司股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 年 4 月 3 日關於（其中包括）成立合資公司的公告。 

 

於2019年3月29日，Gold Talent、中遠海運物流及京東物流訂立投資及合作協議，據此，訂約各

方同意（其中包括）成立合資公司。於本公告日期，Gold Talent直接持有合資公司的25.9%股

權。經訂約各方友好協商後，Gold Talent擬出售其在合資公司的全部股權（即出售權益）。 

 

出售權益包含國有資產，出售事項已根據北交所的相關規則及法規在北交所進行公開掛牌。 

 

公開掛牌的掛牌期已於 2022 年 1 月 18 日完結，北交所已知會 Gold Talent 京東物流為出售權

益的成功競買者。於 2022 年 2 月 16 日，Gold Talent 與京東物流訂立產權交易合同，據此，

Gold Talent 已同意出售及京東物流已同意購入出售權益，代價為人民幣 19,902,661 元，為京東

物流在公開掛牌的掛牌期內提出的競買價。 

 

於完成出售事項時（其中包括），(i) Gold Talent 將不再持有合資公司的任何權益；(ii) Gold Talent

於出售權益的全部權利和義務將轉讓至京東物流；(iii) 投資及合作協議將會終止；及(iv) Gold 

Talent 及京東物流均無需履行其在投資及合作協議項下的責任和義務。 

 

董事認為，出售事項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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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規則規定  

 

由於出售事項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 條）均低於 0.1%，出售事項不構

成上市規則第 14 章下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及屬於上市規則第 14A 章所載最低豁免水平之

內。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而眾數詞彙應包括單數，反之亦然

（如適用）﹕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北交所」 

 

指 北京產權交易所，是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設立的綜合性

產權交易機構； 

 

「中遠海運」 

 

指 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一家中國國有企業，為本公

司的間接控股股東； 

 

「本公司」  指 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成員有

限責任公司，並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16)； 

 

「中遠海運物流」 指 中遠海運物流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中遠海運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出售權益之出售； 

 

「出售權益」 指 Gold Talent 持有合資公司的 25.9%股權； 

 

「產權交易合同」 

 

指 Gold Talent及京東物流就出售事項於 2022年 2月 16日訂

立的協議及於同一日訂立的補充協議； 

 

「Gold Talent」 指 Gold Talent (HK) Limited，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投資合作協議」 

 

指 京東物流、中遠海運物流及 Gold Talent 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就合資公司訂立的投資及合作協議（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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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物流」 

 

指 宿遷京東新盛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在宿遷註

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合資公司」 指 中鯨供應鏈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在 2019 年 6 月 18 日於中

國成立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由京東物流、中遠海運物流

及 Gold Talent 分別持有 52.9%、21.2%及 25.9%股權；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主板證券上市規則； 

「訂約各方」 指 Gold Talent、中遠海運物流及京東物流統稱為「訂約各

方」；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開掛牌」 

 

指 通過北交所為出售事項進行公開掛牌；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及「附屬公司」可指其任何

之一； 

 

「掛牌期」 指 合資格競買者可提供關於擬購買出售權益的競買價格的

期間﹔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肖俊光 

 

香港，2022 年 2 月 16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萬敏先生、黃小文先生、楊志堅先生及馮波鳴先生 

非執行董事： 董立均先生、嚴俊先生、王丹女士及葉承智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鄒耀華先生、鍾瑞明博士、楊良宜先生、陳纓女士及蘇錦樑先生 

* 僅供識別 


